[bookmark: _Hlk42070157]泰安科赛尔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回收利用正大焦化驰放气及甲醇制氢提纯加工项目(四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泰安科赛尔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回收利用正大焦化驰放气及甲醇制氢提纯加工项目(四期)”环境影响评价事宜进行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44181894]泰安科赛尔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新泰化工产业园，公司拟投资1500万元在现有厂区内建设回收利用正大焦化驰放气及甲醇制氢提纯加工项目(四期)。项目位于二期项目未建设的甲醇制氢反应器装置区，建设1套甲醇水蒸气裂解制氢装置，生产1300m3/h 、832t/a 99.999%高纯氢，公辅工程及环保设施依托现有及在建工程。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实行四班三运转，每班8小时，年工作300天。项目建设周期6个月。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属于允许类，本项目已备案，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项目“三废”产生及治理措施
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有各类污染物排放，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对周围环境的主要影响有：
[bookmark: _Hlk27985201](1)废气
吸附解吸废气、甲醇罐呼吸气经管线引入导热油炉燃烧后由20m排气筒(P3)排放。颗粒物、NOx排放浓度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表2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要求，有机废气排放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1 II时段及表2标准要求、《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污水处理站及危废间废气收集后引至在建“TO+SCR脱硝+两级碱喷淋”处理，由1根25m高排气筒(P1)排放，排放废气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二级标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重点控制区、《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的要求及《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161-2018)表1标准的要求。
本项目VOCs物料储存于密闭储罐内，项目卸车采用双管式物料输送方式卸车，生产设备密封，负压收集废气；废气均从产生环节直接通过密闭管道送入废气处理装置处理，极大地减少了生产车间无组织废气的排放。厂界浓度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废气排放标准 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3、《有机化工企业污水处理厂(站)挥发性有机物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161-2018)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二级标准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另外，项目对VOCs无组织排放的控制和管理在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的要求后，预计本项目无组织废气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2)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地面冲洗废水、脱盐水排水等，排入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废水与循环水排污水经沉淀池混合沉淀后，达到《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间接标准及污水厂进水水质要求后，采用“一企一管”收集方式排入楼德污水处理厂。
(3)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甲醇制氢废催化剂、甲醇制氢废吸附剂、废机油、废桶、污水处理站污泥，均为危险废物，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4)本项目新增噪声源为真空泵等，单个设备噪声源强约85dB(A)左右，经采取隔声、消声、基础减振，选用低噪设备，合理布置，生产过程中加强管理和润滑，加强日常监测管理，加强厂区绿化等措施后，经预测，项目厂界噪声能够达标排放。
（5）环境风险
项目在落实总图设计、贮运设计、工艺技术设计、自动控制设计、电气电讯设计、消防及火灾报警系统设计、紧急救援设计等方面的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要求后，项目环境风险水平可接受，工程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拟建项目所在位置周边5公里范围内的各单位和居民。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公众意见表
本次公示主要征求对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意见及建议，即您认为本报告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合理、可行，措施实施后是否对您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评价区域环境质量造成影响，请提出建议和意见，我们将充分考虑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出相应回答。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公众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下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通过电话（19954036888）联系建设单位王经理后可到泰安科赛尔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如对本项目提出意见或建议，可在项目公示之日起5日内以电话、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反映，并留下您的主要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和您取得联系。
1、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泰安科赛尔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联 系 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19954036888
2、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山东环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孙工  联系电话：0538-5395605
邮    箱：hp9954@163.com
                                 泰安科赛尔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
